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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保险基金筹资模式下
,

开征社会保险

税应以
“

低水平
,

广覆盖
”

为基础
,

不宜全

国
“

一刀切
” ,

应视各地具体情况逐步推

行
,

实施范围由小到大
,

由企业职工向其

他公民逐步展开 保险项 目由少到多
,

逐

步增加 税率调幅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
,

由低向高逐步上扬
。

决不能把社会保险

标准定得过高
,

应避免因改变社会保险

筹资形式而增加负担
,

以减少征收阻

力
。 毛

二 共同负担原则

社会保障的实质是国家干预以保障

人们的基本生活
,

但如何处理国家
、

社

会
、

企业 雇主 和个人的关系
,

各国则采

取了不同的模式
。

从我国社会保险走过

的 年来看
,

年设计的劳动保险
,

实际上是一种以企业主导并辅以一定社

会性的保障制度
。

与通常的社会保险相

比
,

劳动保险的全部资金由雇主缴费维

持
,

个人无需缴费
。

因此
,

当时的劳动保

险不体现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共济
,

而仅

仅表现为雇主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
。

这

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 了前苏联的影

响
,

企业承担职工保障责任体现着新政

权对工人阶级利益的高度关怀
。

财政部

于 年规定企业不再缴纳劳动保险

费
,

劳动保险待遇从企业
“

营业外支出
”

帐户列支
。

这样
,

劳动保险变成了完全的

企业责任
,

原来所辅之的社会性至此消

失
。

从此
,

劳动保险被人们称为
“

企业保

险
” 。

实际上
, “

企业保险
”

的本质是国家

责任
。

由于企业并非 自负盈亏
,

其利润必

须上缴政府主管部门
,

亏损也可得到主

管部门的补偿
,

因此
,

劳动保险支出对企

业资金损益的影响并不由企业承担
,

而

由政府承担
。

企业的作用只是承担劳动

保险的日常管理工作
,

而不是提供资金

来源
。

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动摇了
“

企业保险
”

的基础
,

改变了企业与政府

的分配关系
,

政府责任悄然后退
,

劳动保

险待遇的支付责任都落到了企业身上
,

企亚利益受到直接影响
。

自 年以

来
,

社会保险改革从养老保险推向工伤
、

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
。

而我国各地
、

各行

业的劳动者收人参差不齐
,

城乡之间
、

地

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
,

贫富差距

很大
,

社会收人分配不均的问题
,

早在

年代中期就已存在
,

进入 年代后期和

年代
,

由于权力市场化进程加速
,

这方

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
,

一是高收人者

的主体加人了大批通过非劳动手段致富

的人
,

二是国有企业职工成了城市贫困

人 口 的主体部分
,

三是收人高低悬殊的

情况已 比 年代显著得多
。

阴 因此
,

如

果采用了该原则
,

即排斥了低收人者享

受基本社会保险待遇的资格和机会
,

与

社会保险的初衷相悖
。

故我国制定社会

保险税法不宜采用此原则
。

医疗
、

失业等领域
,

其核心是重构

企业
、

个人和社会的关系
,

改变企

业主导的状况
,

逐渐建立社会主导的新

单位不再直接支付保险待遇
,

而是

按照职工工资一定比例缴费形成社会性

保险基金
,

由基金支付待遇
,

从而使风险

抵御有比之单个个人或单位更大的力量

和能力
,

单位之间的负担也得到了平衡

和调剂
。

在社会化改革中
,

政府启动了个

人缴费机制
,

国务院在 年将其明确

为一条原则
。

要求个人缴费
,

是国外社

会保险制度的通行做法
,

也是基金社会

性的重要内容
。

由单一责任主体转向多

重主体
,

社会保险基金由国家
、

企业和个

人共同负担既符合公平原则
,

也符合国

情
,

同时也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做

法一致
。

三 专税专用原则

社会保险是由国家组织并强制实施

的
,

国家筹集的社会保险基金必须实行
“

专项储存
,

专款专用
” ,

任何单位和个人

均不得擅自动用
。

专税专用原则要求社

会保险税的收支应建立专门的预算管理

制度
,

由税务机关征收税款
,

足额划拨给

社会保险机构
,

以确保社会保险税款用

于各保险项 目
。

同时要量人为出
,

对收支

结余部分
,

由财政部门纳人社会保险预

算管理
,

统一安排
。

这样
,

各级社会保险

机构在按照预决算管理规定
,

留足必要

的周转金后
,

应按照安全
、

效率的原则
,

以不同的方式如购买国债
、

银行存款等

进行投资
,

以确保基金的保值
、

增值
。

基

金保值
、

增值所获收入
,

在扣除必要费用

后
,

应全部转人基金
,

不准挪作他用
。

在社会保险税法基本原则的问题

上
,

有学者提出了
“

负担与受益对应
、

权

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
” ,

圈对此笔者不

敢苟同
。

该学者认为
,

国内各类企业及其

职工
、

个体经营者均有义务缴纳社会保

险税
,

不缴税者不享受社会保险
,

缴税项

目和缴税数额的多少与受益项 目及受益

程度挂钩
,

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
。

依笔

者之见
,

这样做的话无形中会抹杀社会

保险本质功能
。

我们知道
,

社会保险基金

具有互济功能
,

基金建立的目的是有效

地应付个人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年老
、

失

业
、

疾病
、

工伤
、

生育和死亡等社会风险
,

而且基金的来源包括国家资助
、

企业负

担和个人缴费三个方面
,

体现了社会财

富的二次分配
,

即社会财富在不同的社

会组织之间的再分配
,

和社会财富在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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